附件1

广安市工程建设领域担保公司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业务备案登记说明

一、应具备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缴注册资金1亿元及以上，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应明确包涵工程担保业务；

2．从事工程担保业务3年及以上，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3．有固定营业场所，配备专职担保业务人员不得少于2人；

4．每年按要求进行了年报信息填报，并向社会公示。

二、应提供资料

1．从事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业务申请书；

2．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实缴注册资金的验资报告；

4．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证明；经办人介绍信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及法人印章）；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近3个月公司员工社会保险缴纳明细资料（须参保地社会保险局出具）；

5．公司近2年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年审的相关证明材料；

6．住所证明；

7．公司章程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8．公司负责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业务的组织架构及业务人员名单（不少于3人）；

9．公司担保服务和清欠人员资料（不少于3人），包括姓名、职务、政治面貌、学历、联系方式、履历等内容；

10．近3年专业担保业务开展情况统计（包括累计担保项目及金额金额、目前在保项目及金额、不良业务情况、代偿情况等）。

担保公司对提供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提供虚假资料，则取消经办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业务。



